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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政司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(專業發展 ) 
孫衛忠先生  
 
律政司政府律師  
陳嘉敏女士  

 
 
列席秘書  ：  總議會秘書 (2)4 

馬淑霞小姐  
 
 
列席職員  ：  助理法律顧問 10  

李凱詩小姐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2)4 
林巧香女士  
 
議會事務助理 (2)4 
邵佩妍小姐  

  
 
經辦人／部門  
 

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[ 條 例 草 案 、 立 法 會 CB(2)628/11-12(02) 及

CB(2)1278/11-12(01)號文件 ] 
 
 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載於附件 )。  
 

 
政府當局  

2. 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對委員在 2012年 2月 22日
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。委員亦察悉，政府當局會
就《條例草案》第 4條對 "圍塘 "的中文定義提出修
訂，並刪除擬議的第 6(2)條的中文文本內的頓號。  
 
3.  法案委員會繼續由第 11條開始逐項審議
《條例草案》的條文。  
 
4. 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委員提出的

下列關注事項  ⎯⎯ 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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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就《條例草案》而言，應否准許投放浸籠 (特

別是泥鯭籠 )進行休閒捕魚；  
 
(b) 政府當局應進一步諮詢漁民，特別是長洲

及坪洲等偏遠地區的漁民，詢問他們有否

偶爾使用非漁船類別的船隻從事捕魚活

動；若有，《條例草案》對該等活動的影

響為何；及  
 
(c) 政府當局會考慮改善擬議的第 16(1)條的中

文文本的草擬方式，以便更易理解。  
 

 
II. 其他事項  
 
5.  委員察悉，下次會議已訂於 2012年 3月 27日
舉行。  
 
6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12時 43分結束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2年 5月 23日  



 
附件  

《 2011年漁業保護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
第五次會議過程  

 
日 期  ：  2012年 3月 15日 (星期四 ) 
時 間  ：  上午 10時 45分  
地 點  ：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A 

 

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
需要採取

的行動 

議程項目 I ⎯⎯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000312 - 
000504 

主席  
 

致序辭。   

000505 - 
000805 

政府當局  政府當局對委員在 2012 年

2 月 22 日會議上所提事項

的回應 [立法會 CB(2)1278/ 
11-12(01)號文件 ]。  
 
委員察悉，政府當局會就

《條例草案》第 4 條對 "圍
塘 "的中文定義提出修訂，

並刪除擬議的第 6(2)條的

中文文本內的頓號。  
 

 

 

 

 

 

 

政府當局

000806 - 
001250 

主席  
陳偉業議員   
政府當局  
 

繼續逐項審議《條例草案》

的條文  
 
陳偉業議員詢問擬議的第

6(2)條的中文及英文文本

是否一致，政府當局回應

時澄清，擬議修訂旨在改

善英文文本的草擬方式，

使其符合現代英語用法。  
 
草案第 11 條  ⎯⎯  修訂第

7 條 (檢取與沒收用作犯罪

的物件 ) 
 
委員並無就草案第 11 條提

出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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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
需要採取

的行動 

001251 - 
002739 

主席  
陳偉業議員   
政府當局  
 

草案第 12 條  ⎯⎯  加入第

7A、 7B 及 7C 條  
 
新增的第 7A 條  
 
若警務人員不屬 "獲授權人

員 "的含義，陳偉業議員關

注《條例草案》的執行情

況。  
 
政府當局澄清  ⎯⎯  
 
(a) 《條例草案》旨在禁止

使用或借助非本地漁船

進行捕魚活動；  
 
(b) 在水警的協助下，漁農

自然護理署 (下稱 "漁護

署 ")在打擊《漁業保護

條例》 (第 171 章 )所禁

止的非法捕魚活動方面

擔當領導角色。漁護署

及水警會繼續在有需要

時採取聯合行動；  
 
(c) 水警在《警隊條例》(第

232 章 )下獲賦權採取執

法行動。內地人士沒有

入境許可證而進入香港

水域，會觸犯《入境條

例》 (第 115 章 )；及  
 
(d) 水警一直有採取執法行

動，以打擊香港水域內

的非法捕魚活動。除與

漁 護 署 進 行 聯 合 行 動

外，亦會在警方的行動

中注意到有此情況時進

行執法。應委員於早前

會議上的要求，漁護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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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
需要採取

的行動 

及水警對非法捕魚活動

採取執法行動的統計資

料列載於立法會 CB(2) 
976/11-12(01)號文件。  

 
002740 - 
002920 

主席  
 

新增的第 7B 條  
 
委員並無就新增的第 7B 條

提出問題。  
 

 

002921 - 
003055 

主席  
陳偉業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新增的第 7C 條  
 
政府當局回應陳偉業議員

的詢問時表示，第 5 級罰

款介乎 25,000 元至 5 萬元

之間。  
 

 

003056 - 
003130 

主席  
 
 

草案第 13 及 14 條  
 
委員並無就草案第 13 及

14 條提出問題。  
 

 

003130 - 
004654 

主席  
陳偉業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草案第 15 條  ⎯⎯  加入第

4 至 10 部  
 
擬議的第 11 條  
 
陳偉業議員提出的關注事

項  ⎯⎯ 
 
(a) 在《條例草案》生效後，

並非根據《商船 (本地船

隻 )條例》 (第 548 章 )領
有牌照的船隻如偶爾在

長洲及坪洲等偏遠地區

從事捕魚活動，會否獲

准使用非漁船類別的船

隻 進 行 特 定 的 捕 魚 活

動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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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
需要採取

的行動 

(b) 就《條例草案》而言，

收魚艇及運載乘客的交

通舢舨會否合資格進行

登記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⎯⎯ 
 
(a) 《條例草案》的目的之

一，是讓所有領有海事

處 發 出 的 有 效 運 作 牌

照、並主要用作在本港

水 域 捕 魚 的 本 地 漁 船

(包括 P4 舢舨 )進行登

記；  
 
(b) 在《條例草案》附表 2 中

指明使用或借助並非本

地漁船以外的船隻從事

的 捕 魚 活 動 會 獲 得 許

可；  
 
(c) 漁護署曾就立法建議與

漁業界進行超過 40 次

諮詢會，而漁民並無提

出有關使用非漁船類別

的船隻或未領有牌照的

船隻從事小型捕魚活動

的關注事項。漁護署會

就陳議員提出的關注向

長洲及坪洲的漁民索取

進一步資料，並向法案

委員會作出匯報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政府當局

 

004655 - 
011525 

主席  
譚耀宗議員  
政府當局  
陳偉業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 10
 

擬議的第 12 條  
 
政府當局回應譚耀宗議員

時 表 示 ， 違 反 擬 議 的 第

12(a)條會構成嚴格法律責

任罪行，而就違反擬議的

第 12(b)條，舉證責任會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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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
需要採取

的行動 

於控方。  
 
陳偉業議員提出的關注事

項  ⎯⎯ 
 
(a) 使用充氣船進行的捕魚

活 動 會 否 在 擬 議 的 第

12 條下獲得許可；  
 
(b) 市民在進行休閒捕魚時

使用浸籠 (特別是泥鯭

籠 )是否在附表 2 下獲得

許可；及  
 
(c) 政府當局應考慮為施行

附表 2，把休閒捕魚納

入獲許可的捕魚活動清

單，或藉引入許可證制

度規管休閒捕魚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  ⎯⎯  
 
(a) 香港水域將禁止使用或

借助未經登記的船隻進

行捕魚活動，但附表 2
所列明的使用或借助並

非本地漁船以外的船隻

從事的捕魚活動則不在

此限；  
 
(b) 就《條例草案》而言，

浸 籠 屬 捕 魚 用 具 的 含

義；及  
 
(c) 捕魚活動的原意 (即休

閒或商業用途 )將難以

作出區分。《條例草案》

的目的，是在規管損耗

漁業資源的捕魚活動與

盡量減低對休閒捕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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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
需要採取

的行動 

影響之間取得平衡。  
 
主席建議政府當局考慮委

員對下述事項的關注：就

根據附表 2 獲許可的捕魚

活動而言，應否透過規定

浸籠的數目和大小等，從

而在《條例草案》下容許

投放浸籠進行休閒捕魚。  
 
助理法律顧問從技術及草

擬角度，指出就休閒和商

業捕魚的定義提出建議時

將考慮的因素。  
 

 

 

政府當局

011526 - 
012015 

主席  擬議的第 13 及 14 條  
 
委員並無就擬議的第 13 及

14 條提出問題。  
 

 

012016 - 
012806 

主席  
陳偉業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擬議的第 15 條  
 
陳偉業議員關注到，在《條

例草案》生效後，超逾引

擎功率的 P4 舢舨會否變成

違法；若會，該等船隻的

估計數目為何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  ⎯⎯  
 
(a) P4 舢舨有可能改裝為

較高引擎功率的捕魚舢

舨，而有關規定載於第

548 章。現有 P4 船隻船

東如有真正需要把其船

隻升級，可於《條例草

案》的生效日期前，就

其把其船隻改裝的建議

向海事處申請原則批准

書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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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
需要採取

的行動 

 
(b) P4 舢舨船東如在《條例

草案》生效前已取得由

海事處就其把船隻改裝

為具較高引擎功率的漁

船舢舨的申請而發出的

原則批准書，便可根據

擬議的第 14(1)(b)條申

請登記。換言之，P4 舢

舨船東如獲發原則批准

書，便能有額外 12 個月

時間完成船隻改裝；  
 
(c) 當局曾就改裝安排及登

記程序徵詢漁民和相關

組織的意見；及  
 
(d) 海事處已保證會及時處

理原則批准書的申請，

而漁護署會在漁民填寫

申 請 表 時 提 供 適 當 協

助。  
 

012807 - 
013400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10
政府當局  

擬議的第 16(1)條  
 
政府當局回應助理法律顧

問的詢問時表示，擬議的

第 16(1)(c)條中 "在該船隻

上 "的詞句同時適用於 "捕
魚方法 "及 "捕魚用具 "。  
 
因應助理法律顧問就擬議

的第 16(1)條的中英文文本

之間的一致性所作的進一

步詢問，助理法律顧問會

與政府當局商討擬議的第

16(1) 條 的 中 文 文 本 的 修

訂，以便更易理解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助理法律

顧問及 

政府當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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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
需要採取

的行動 

013401 - 
014709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10
政府當局  
陳偉業議員  
 

擬議的第 16(2)條  
 
陳偉業議員詢問有關建議

新增第 16(2)條的理據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⎯⎯ 
 
(a) 擬議的第 16(2)旨在明

確訂明，漁護署署長為

規管捕魚活動而施加的

條件不會與《修訂條例》

的條文相悖；及  
 
(b) 根據《條例草案》指定

的漁業保護區會藉附屬

法例公布，而漁護署署

長會透過行政安排通知

個別漁船船東第 16(1)
條所提述的規管捕魚條

件。  
 
助理法律顧問表示  ⎯⎯  
 
(a) 漁業保護區的指定會藉

憲報刊登的公告公布，

並須提交立法會進行先

訂立後審議的程序；及  
 
(b) 漁護署署長在《條例草

案》下獲賦權向個別已

登記的本地漁船施加署

長 認 為 合 適 的 特 定 條

件。  
 

 

014710 - 
015108 

主席  擬議的第 17 至 19 條  
 
委員並無就擬議的第 17 至

19 條提出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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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
需要採取

的行動 

015109 - 
015340 

主席  
李國麟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擬議的第 20 條  
 
政府當局回應李國麟議員

的詢問時解釋，擬議的第

20(2) 條 中 的 " 天 " 字 指 曆

日。  
 

 

015341 - 
015843 
 

主席  草案第 15 條  ⎯⎯  第 5 部

第 21 至 24 條  
 
委員並無就擬議的第 21 至

24 條提出問題。  
 

 

議程項目 II ⎯⎯  其他事項  
 
015844 - 
015850 

主席  下次會議日期。  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2年 5月 23日  


